关于扩充、更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库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扩充、更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库的通知》（学位办便字071003号）以及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关于扩充、更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库报送材料的通知》（学位中心[2007]87号）文件精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信息库的扩充、更新工作已经启动。为了做好我校本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信息库的扩充、更新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充分重视，认真做好本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信息库的扩充、更新工作
专家库扩充更新工作是完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系统，建立科学评价和专家咨询机制的基础性工作，对于做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各学院主管院长务必高度重视本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库的扩充、更新工作，动员和组织本单位的专家认真填写专家信息，确保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报送的专家范围

此次需报送信息的专家范围：我校的专职教师中所有具有教授及相当职称、副教授及相当职称的人员。

人事关系不在我校的人员（兼职人员等）不计在内；我校专职教师在校外担任兼职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必须在表中填写注明。

三、报送内容的说明

为了提高专家评审和咨询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次专家信息库扩充需采集专家从事研究工作和指导研究生的学科领域等信息。若专家从事的学科领域不只属于一个二级学科的范畴，最多可填写两个二级学科，其中一个作为主要从事的二级学科填写在“主研学科”栏中。

另外根据国家有关财务规定，发放评审费等需要居民个人身份证号，因此本次专家库建设需填写专家个人身份证号信息。

四、报送材料
请各学院务必于2007年11月30日前将以下材料报送学位办公室。

1.《专家简况表》（见附件1）每人一份。
2. 本学院汇总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数据库电子版（DBF格式，要求见附件2）。

附件1  专家简况表

附件2  专家数据库
                                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1
专 家 简 况 表
	基本信息
	单位代码及名称
	

	
	姓    名
	
	 性   别（划√）
	1.男    2.女

	
	出生年月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所在部门
	
	行政职务
	

	专家信息
	主研学科
	一级学科码
	0802
	主

研学科
	在读博士生数
	本年度招博数

	
	
	一级学科名称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二级学科码
	
	
	在读硕士生数
	本年度招硕数

	
	
	二级学科名称
	
	
	
	

	
	第二学科
	一级学科码
	
	第二学

科
	在读博士生数
	本年度招博数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码
	
	
	在读硕士生数
	本年度招硕数

	
	
	二级学科名称
	
	
	
	

	
	研 究 方 向

（至少填写一项）
	1.

2.

3.
4.

	
	最高学位
	1.博士 2.硕士 3.学士 4.无
	获学位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1.正高职       2.副高职        3.中级    

	
	导 师 类 别
	1.博士生导师   2. 硕士生导师   9. 其他

	
	首次任硕导年月
	       年    月
	首次任博导年月
	      年    月

	
	专家类别

（只选择级别最高的一项）
	11. 中国科学院院士
12. 中国工程院院士

13. 双院士
25.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61. 长江学者

62.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63. 新世纪及跨世纪优秀人才

71. 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72. 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入选者

81. 全军有突出贡献专家

99. 其他

	
	外国语种名称
	1.英语    2.法语    3.德语    4.俄语    5.日语

6.韩语    7.西班牙语    8.阿拉伯语    9.印地语

10.其他             11.无

	
	外语熟练程度
	1.精通      2.熟练      3.良好      4.一般

	
	是否在外单位担任兼职博士指导教师
	1.是        2.否

	
	兼职单位名称
	

	联系信息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办公电话
	(    )
	传真电话
	(    )

	
	住宅电话
	(    )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注：
1.为了收集您的主要信息，表中栏目名称字体为黑体加粗显示的为必填内容，其他栏目内容请您尽量填写完整；

2．“单位代码”均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学位授予单位代码”，请勿填写招生代码或其他单位代码；

3.如果您从事的学科领域不只属于一个二级学科的范畴，在您填写的两个二级学科方向中，将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和指导研究生的学科代码和名称填写在“主研学科”栏内，如您没有招收、指导某类学生，则该栏学生数填“0”；

4．“通讯地址”请填写详细的地理信息，建议先填写“省市、地区、街道”信息，再填写“单位、部门”信息；  

5．“所在部门”与“行政职务”要对应填写，如“所在部门”填写“研究生院学位办”，“行政职务”填写“主任”； 

6.若“外语语种名称”选择1-7，则“外语熟练程度”必填；“外语熟练程度”选择“精通”或“熟练”表示能评阅相应语种的论文；

7.根据国家有关财务规定，发放劳务费等需要居民个人身份证号，请您准确填写；没有居民身份证的请填写军官证号或护照号；

8.为了方便我们与您联系，请尽可能详细的填写联系电话（办公电话、住宅电话、传真电话和移动电话至少填写一项，并在相应栏括号内填写上电话区号）；
9.本表仅供单位收集专家信息使用，不需要寄回。

专家签名：             
200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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